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專題實驗題目申報表

100學年第1學期

	專題題目
	

	學生姓名

（包含班別、學號）
	班別
	學號
	姓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指導教授簽名
	100年  月  日


1.專題實驗選修學生以一學年為準，不得於學期中更換組別、指導教師。
2.每組人數不限，惟需經指導老師同意。

3.相關規定請同學參考「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專題實驗實施規定」。

4.依據9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決議，自97學年度起「專題實驗」教師帶課 

 人數上限設為40人。 
5.申報表繳交期限：100年9月1日起至100年9月30日止，逾期不受理。
